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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XC 0015S-2022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 工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

的规则编写。 

本标准食品安全指标依据 GB 10136-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GB 2761-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制定，其它指标按产品实际检测数据制定。 

本标准由沈阳信昌粮食贸易有限公司提出并起草。 

本标准在以下加工单位适用： 

——五常市彩桥米业有限公司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山河镇平安村） 

一一十月稻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金五台子乡皂角树村／辽宁省沈阳

市新民市兴隆堡镇大荒地村） 

一一十月稻田（敖汉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新惠镇新中街

东工业园区新惠镇政府 506 室） 

一一十月稻田松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松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业路 265 号创业

中心综合楼 2 楼 222 号） 

——沈阳信昌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金五台子乡皂角树村／辽宁省沈

阳市新民市兴隆堡镇大荒地村 680 号）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晓青

本标准批准人：舒明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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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制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产制品的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分别以鲜、冻动物性水产品或预制水产品为原料，经原料处理（选剔、清洗）、 

干燥、混合（或不混合）、包装制成的非即食水产制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I 191 包装锗运阁示标志 

SC/T 3012 水产品加工术语 

GB 101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 

SC/T 3208 鱿鱼干、墨鱼干 

SC/I 3206 干海参 

SC/I 3215 盐演海参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真荫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GB汀 30891 水产品抽样规范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第 75 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9）第 123 号《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农业部公告第 235 号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残留最高限量 

3 产品分类 

根据原料不同，产品分为虾米、虾皮、干贝、鱼干、鱿鱼干、生蚝干、生蛙干、墨鱼

干、海螺、鲍鱼干、干海参、花胶、其他动物性水产干制品 

4 要求 

4. 1 原料要求 

虾米、虾皮、千贝、鱼干、鱿鱼干、生蚝干、生蛙干、墨鱼干、海螺、鲍鱼干、干海

参、花胶：应符合GB 10136、 GB 2761、 GB 2762、 GB 2763 的规定。 

4. 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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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色 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取适量样品至于白色瓷盘

中，在自然环境下观察色

泽、状态。嗅其气味，品

其滋味。 

状 态 
具有该产品正常的组织状态，无正常视力可见的

外来杂质，无霉变、无虫蛀 

滋味、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滋味、气味，无异味、酸败味 

尸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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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3 质量指标 

应符合表 2 规定． 

表 2 质量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水分／% (30.0 GB 5009. 3 

氛化物（以（二L-) 	/% 蕊10 GB 5009. 44 

水产夹杂物／% 共 3（虾皮） Sc八 3205 

完整率／% 妻 9O（干贝、虾米） sc/I 3207 

4. 盛安全指标 

应符合表 3 规定。 

表 3 安全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铬（以 cr 计）/(mg/kg) 蕊 L9 GB 5009. 123 

N 二甲基亚硝胺／ (ug/kg) 共 3.9 GB 5009. 26 

多氯联苯／（田g/kg) 簇 0.5 GB 5009. 190 

铅（以Pb 计）/(mg/kg) C 0.5（鱼类、甲壳类） GB 5009. 12 

锅（以 cd计）/(mg/kg) 
蕊 0. 1（鱼类） 

毛 0.5（甲壳类） 
GB 5009. 15 

无机砷（以 As 计）/(mg/kg) 
C 0.5) 

C 0. 1（鱼类及其制品） 
GB 5009. 11 

4. 5 生产加工过程 

应符合 GB 14881的规定 

4. 6 其他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4. 7 其他真菌毒素限量 

应符合GB 2761的规定 

4. 8兽药最大残留量限量 

、
新
钾
协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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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农业部公告第 235 号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残留最高限量 

9 净含量偏差 

应符合国家《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按 JJF 1070 规定的方法检验． 

5 检验规则 

1 入库检验 

原辅料、包装材料应经本企业质量检验部门按标准要求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入库． 

5. 2 组批与抽样 

以同一次投料、同一班次、同一生产线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包装规格的产品为一批。随机抽

取满足检验和备检需要样品，分成两份，一份检验，一份留样备检。 

5. 3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出厂前需经本企业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检测合格报告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

目为 4. 3 全部项目、净含量。 

5. 4 型式检验 

5.4. 1 型式检验项目为要求中的全部项目。 

5.4.2 型式检验每半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应进行型式检验： 

a）产品定型投产时； 

b) 停产 3 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c）原辅料产地、供应商发生改变或更新主要生产设备时； 

d）检验结果与型式检验差异较大时和质检部门认为有必要时； 

e）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有争议，请第三方进行仲裁时： 

f）国家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要求时． 

5.4.3 判定规则 

产品经检验全部指标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定为合格品。若有不合格项时，应在同批产品中加 

倍取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 

6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6.1 标志 

应符合GB7718、 GB 28050 和《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的规定。外包装标志应符合 GB/I 191规定。 

6.2 包装 

产品包装材料采用复合食品包装袋，应符合 GB/I 10004 和 GB/I 28118 的规定。采用塑料袋和

盒包装应符合 GB 4806. 7 的规定．运输包装纸箱应符合 GB/I 6543 的规定。包装牢固，密封好，无

渗漏． 

、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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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运输 

产品运输应防潮、防雨、防晒、防高温，搬动时应轻拿轻放，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

品混运。 

6.4 贮存 

6.4. 1 产品贮存在卫生、无虫害、无鼠害、无污染的常温库房内，应离墙 20cm、离地 10cm，按批次

堆放。 

6.4.2 在符合本标准规定条件下，保质期自生产之日起，产品保质期为 10 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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